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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群众举报件
信息公示表

（X3YN202405110006）
公示单位：五华区人民政府 2025年 10月 28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X3YN202405110006

群众投诉问题：昆明市五华区瓦仓庄 48号小区内公共环境很差，乱丢垃圾、乱

搭电线等问题突出，商铺噪声油烟扰民。

办结目标

（一）加强社区管理和物业管理服务，督促指导物业做好小区环境卫生、绿化、

公共设施日常管理维护，加强对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投放宣传工作，引导小区居

民不随意乱丢垃圾，加大垃圾清运保洁频次。

（二）对日常管理中发现的居民非机动车辆乱停乱放和违规充电行为及时进行

劝阻和制止，加大与相关部门的联动处理，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宜居环境。

（三）加强餐馆监督检查，督促餐馆定期清洗油烟净化设备，确保净化设备正

常运行，避免噪声扰民问题；同时，及时解决油烟管道老化破损问题，避免油

烟扰民问题。

（四）以小区居民满意为目标，通过邀请群众代表、小区业主委员会代表、物

业公司负责人、社区工作者，召开座谈会、恳谈会或采取其他有效方式，广泛

听取群众意见，加强宣传，获得群众的支持、理解，有效解决以上问题。

整改措施

（一）针对小区内公共环境很差，乱丢垃圾”问题：约谈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

责成该公司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小区内部管理和内部环境卫生保洁，组织对小

区内部环境及垃圾投放点进行整治。做好小区垃圾分类投放宣传工作，引导小

区居民不随意乱丢垃圾。同时加大对小区生活垃圾日常清运及保洁频次。

（二）针对“乱搭电线”问题：督促物管公司切实履职，加强小区内部管理和日

常巡查工作，加强劝导，对确有违法乱搭电线等行为线索及时向有关部门上报

进行处理。并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对确有违法乱搭电线等行为线索及时业主违

规行为劝阻。对确有违法乱搭电线等行为线索及时进行处置，防止出现安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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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三）针对“商铺噪声油烟扰民”问题：约谈餐馆负责人，督促城管切实落实环

保责任，做好餐馆日常管理工作，下达整改通知，督促餐馆定期清洗油烟净化

设备，确保净化设备正常运行，解决噪声扰民问题。并督促餐馆及时解决油烟

管道老化破损问题，避免油烟扰民问题。

整改主要

工作成效

（一） 2024年 5月 13日，五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处）安排 1辆垃圾清

运三轮车，1名工作人员配合小区保洁人员对小区内 3 个生活垃圾清运点，约

15只垃圾收集桶进行整治，清理清运生活垃圾 0.8吨。同时五华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约谈物业公司负责人，督促其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管理力度，健全

管理机制，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绿化、公共设施的维护与管养。

由大观街道办事处积极引导居民爱护小区环境、文明参加活动，保障小区干净

整洁、公共设施完好、景观优美、和谐有序，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小区环境治理

与环境保护，提升小区环境卫生面貌。

（二）五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五华区消防救援大队、大观街道办事处于 2024

年 5月 13日分别对小区确有违法乱搭电线等行为的住户进行劝导，并在小区内

张贴告示告知，对现场发现的飞线充电行为进行当场处置，并对物业公司下达

责令整改通知书，督促加强物业公司内部管理和日常巡查工作，对确有违法乱

搭电线等行为线索及时向有关部门上报进行处理，提升小区市容市貌，减少安

全隐患。

（三）昆明市生态环境五华分局于 2024年 5月 12日对三家餐饮店负责人进行

约谈，并同步下达整改通知，同时要求餐馆内油烟机正常运转，定期清洗油烟

净化器，确保油烟管道密闭，避免油烟扰民。目前各餐饮店相关整改工作正在

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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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自验

和市级验

收情况

（一）自查自验情况。2024年 10月 16日，五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会五华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五华区市场监管局、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五华区消

防大队、大观街道办事处组织了自查自验。经查阅资料和现场复核，整改措施

已落实，问题已解决，同意通过自查自验。

（二）市级验收情况。2025年 10月 28日，昆明市城市管理局组织验收组对该

投诉件进行市级验收，经材料核实和现场核实，符合验收要求，同意通过市级

验收。

公示说明
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华山西路 1号五

华区机关大楼 416办公室。联系人员及电话：王腾达，1326002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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